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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108 年度「最美共讀站」評選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之學校社區共讀站。 

貳、 目的：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透過學校社區共讀站計畫補助改善現有或新設圖

書館(室)，除供教職員及學生優質學習空間外，亦開放社區居民共享學校圖書

資源。為獎勵規劃傑出之學校，並促進交流，辦理「最美共讀站」評選活動，

以達閱讀推廣之目的。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肆、 評選對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之學校社區共讀站」106

及 107 年度執行辦理學校。 

伍、 評選期程： 

日期 項目 備註 

108/05/31 初審提報 

1. 由各縣市及本署高中職組提報初審入圍名

單，需提交初審彙整表(如附件 A)。 

2. 初審入圍學校之最美共讀站評選學校成果

報告書需於初審提報時併同繳交(格式如

附件 B，以光碟方式提送)。 

108/06/06 初審入圍公告 本署公告各縣市初審入圍學校名單及組別。 

108/06/12 評委複審 
本署邀請委員進行初審入圍學校評選成果報

告書之書面審查。 

108/06/26 複審入圍公告 
本署公告各縣市複審入圍學校名單、組別及

到校訪視評分時間。 

108/07/01 

至 

108/07/22 

評委決審 本署邀請委員至複審入圍學校訪視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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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05 
最美共讀站獲獎

公告 

1. 本署公告獲獎學校名單。 

2. 邀請獲獎縣市及學校出席成果分享記者會。 

108/08/23 

(暫定) 

最美共讀站成果

分享記者會 

優選學校及縣市頒獎、成果分享、記者採訪交

流。 

陸、 評選說明： 

一、 評選流程：各縣市政府及本署高中職組提報初審入圍學校名單，本署及

計畫團隊再依據入圍名單進行專家複審，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

選取出複審入圍名單，再依據複審入圍名單進行學校現地訪視評分，得

出決選獲獎名單。評選成績出爐後辦理最美共讀站成果分享記者會。 

二、 各評選階段校數： 

(一) 國中小： 

1. 初審提報：107 年執行學校共 232 校，縣市初審提報校數共 55校。 

2. 分組校數：將初審入圍之 55校分為 3組，每組 18至 19 校。 

3. 評委複審：依據評委評分結果選出複審入圍學校，每組 10校，共 30校。 

4. 評委決審：依據評委現地評分結果選出優選學校，每組 5校，共 15 校。 

(二) 高中職： 

1. 初審提報：106 及 107 年執行學校共 67 校，由本署高中職組提報 12校。 

2. 分組校數：不分組 12校。 

3. 評委複審：依據評委評分結果選出複審入圍學校 6校。 

4. 評委決審：依據評委現地評分結果選出優選學校 3校。 

組別 總數 初審 分組校數 評委複審 評委決審 

國中小組 232 

55 

(縣市政府

審查) 

18 10 5 

18 10 5 

19 10 5 

高中職組 67 
12 

(國教署審查) 
12 6 3 

總計 299 67 67 36 18 

*單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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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原則： 

(一) 評選指標：  

1.縣市初審及本署評委複審、決審皆依據此評選指標進行排序及評分。 

2.採用分析式評分方式，依訂定各項評分項目與比重，評分者對受評者的

各個項目個別評分，再依項目比率總加得出分數，分配如下。 

指標 比率 項目 說明 

空間規劃 30% 

1. 區域規劃合理性 如入口意象設計及各服務區域等。 

2. 設備設置合理性

及彈性 
如書架、桌椅等。 

3. 採光及通風 燈具配置及自然採光等。 

4. 參與式設計 校內與社區共同參與設計情形。 

5. 動線配置 
共讀站內外之動線及無障礙設施動線

等。 

美感營造 20% 

1. 創意與想像力 

共讀站空間配置之比例、燈光、色彩、

材料、韻律等是否符合美的原則。 

2. 閱讀氛圍營造 

3. 綠色材料與顏色

選擇 

4. 標示系統設計 

共讀推廣 30% 

1. 共讀教學活動的

規劃與辦理 

1. 結合社區辦理各項多世代閱讀推廣

活動之規劃。 

2. 實際辦理及推廣情形(網路、新聞稿、

文宣等)。 

2. 校內閱讀推動 共讀站與校內閱讀活動連結之情形。 

永續經營 20% 

1. 推廣共讀之創新

與啟發 

規劃透由連結學校及社區特色，啟發社

區共讀理念及凝聚社區之策略。 

2. 社區人力參與 
共讀站開放時間規劃結合社區資源及

人力，提高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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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審提報： 

1.國中小：參酌 107 年執行校數比例分配名額，各縣市可提報校數約執行

校數之 20%，總可提報校數約 55校，各縣市分配名額如下表。各縣市政

府依據可提報校數進行提報，將縣市初審彙整表(如附件 A)及獲提報學

校之最美共讀站評選學校成果報告書(附件 B)寄送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並副知本署。 

2.高中職：因獲補助校數較少，不分縣市，直接由本署高中職組推薦 12 校

(佔獲補助總數約 17%)。 

國中小 

縣市別 
107 年 

執行校數 
可提報校數 縣市別 

107 年 

執行校數 
可提報校數 

基隆市 6 2 嘉義市 2 1 

新北市 14 3 嘉義縣 20 4 

新竹市 3 1 臺南市 2 1 

新竹縣 11 3 高雄市 53 11 

苗栗縣 8 2 屏東縣 19 4 

臺中市 34 7 花蓮縣 7 2 

彰化縣 25 5 金門縣 1 1 

南投縣 19 4 國立學校 2 2 

雲林縣 6 2    

小計 107 年執行校數 232 校；國中小可提報校數 55校 

(三) 初審入圍公告：公告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校園社區化改造之學校社區

共讀站(@communitieslibrary)」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校

工程計畫平台(schoolproject.tw)」。 

(四) 評委複審： 

1. 本署籌組專業評審團隊進行第二階段書面複審，將初審入圍學校分為四

組，每組三位委員：一位建築專業相關、一位圖書館空間專業相關、一位

美學專業相關，為避免同組不同委員之評分落差，每組評委成員固定，四

組共 12 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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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查方式採會議式集中評分，提供委員各校之最美共讀站評選學校成果

報告書，以書面方式針對初審入圍學校進行評分。 

3. 依據各組評委複審結果選出國中小組複審入圍學校，每組 10 校，共 30

校；高中職組 6校。 

(五) 分組方式：由本署依據各縣市可提報校數進行分組。 

1. 國中小：以縣市為單位，各縣市由北、中、南、東直接平均分配為三組，

每組 18 至 19 校，如下圖、表所示。 

2. 高中職：不分縣市 12校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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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組號 縣市 

國中小組 

1 
基隆市 2校、新北市 3校、新竹市 1校、新竹縣 3校、苗栗

縣 2校、臺中市 7校，共 6縣市 18校。 

2 
彰化縣 5校、南投縣 4校、雲林縣 2校、嘉義市 1校、嘉義

縣 4校、臺南市 1校，金門縣 1校，共 7縣市 18 校。 

3 
高雄市 11 校、屏東縣 4 校、花蓮縣 2 校、國立學校 2 校，

共 4縣市(含國立學校)19 校。 

高中職組 4 不分縣市 12 校。 

(六) 複審入圍公告：由本署發文至各縣市，請各縣市轉知複審入圍學校及評

委複審到校訪視評分時間。亦公告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校園社區化改

造之學校社區共讀站(@communitieslibrary)」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學校工程計畫平台(schoolproject.tw)」。 

(七) 評委決審：邀請評審委員至複審入圍學校現場訪視及評分，進行第三階

段審查。決審流程如下： 

(1) 依各組評委複審入圍之學校進行現地評分，按照評分分數高低選出優選

學校，國中小組每組選出 5校，共 15校；高中職組選出 3校。 

(2) 每次現地訪視評分以日計之，每次 3至 4校，每次約 30 至 40 分鐘，學

校需派代表人隨行介紹施作成果。 

(八) 計分方式：以國教署評委給分成績平均，並需填寫評審意見，評分分數以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為基準，依加總積分排列優先順序，若遇同分

狀況則以評選各項指標總加分數較高者優先，依序為「空間規劃」、「共讀

推廣」、「美感營造」、「永續經營」(如總分及空間規劃分數相同者，則比

較共讀推廣分數高低，以此類推)。 

(九) 優選公告：由本署發文至獲獎縣市，邀請縣市及學校出席頒獎典禮。獲

獎學校名單將公告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校園社區化改造之學校社區共

讀站(@communitieslibrary)」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校工

程計畫平台(schoolprojec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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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獎項辦法： 

一、 國中小組共 3組，每組提取優選 5名，共 15名。每校可獲補助圖書經費

20 萬元；統計複審及決審通過之學校校數，前 3 名之地方政府，1 縣市

另案增加 109 年度圖書館補助經費 200 萬元。 

二、 高中職組共 1組 12 校，另案於 109 年度補助社區共讀站所需相關經費 10

萬元；經決審後獲優選 3校，另再補助每校經費 50 萬元。 

捌、 其他事項：獲獎學校須配合本署辦理成果分享及後續推廣活動。 

玖、 聯絡方式： 

一、縣市政府報送國中小學校複審部分，請洽彭雅君專案助理，聯絡電話：05-

5362149#313、05-5361523#313，聯絡信箱：communitieslibrary@gmail.com，

聯絡地址：(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

意生活設計系 鍾松晉副教授研究室)。 

二、高中職學校報送初審部分，請洽本署高中職組張靜萍小姐（電話：04-

37061112）及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秘書室徐佩瑜小姐（電話：06-7222150＃

214，電子信箱：pmsh214@bmsh.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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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108 年度「最美共讀站」評選活動 

縣市政府初審彙整表 

縣市  

可提報校數  實際提報校數  

項次 行政區 提報入圍學校名稱 推薦原因或亮點 

範例 斗六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共讀站空間規劃得宜、閱讀氣氛佳。

    

    

    

    

    

*各縣市依據可提報校數進行提報，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附件Ａ 


